
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8 年 9 月 9 日 下午 4：30-5：00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藝文教室 

參、出席人員：詳見簽到表 

肆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伍、工作報告： 

     1.通過 「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」。 

     2.了解各委員的工作職責。 

     3.落實 4小時家庭教育課程。 

     4.107 學年度學校辦理家庭教育的方針： 

       (1)辦理親職講座 

       (2)辦理親子活動 

       (3)延續幸福廚房─營皂幸福家庭親職活動 

       (4)申請教育優先區—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通過 「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」 

決議：經與會委員全體同意。 

 

案由二：各班實施家庭訪問時，需於輔導紀錄卡呈現外並於期末繳交統計表。 

決議：經與會委員全體同意。 

柒、散會。 


